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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公益服務專業人士

吉米言專欄
吉米言法

加拿大女王

“我發誓（或確認）我將忠實並真正效忠

加拿大伊麗莎白二世女王，其繼承人及後嗣，並

忠實遵守加拿大法律，並履行我作為加拿大公

民的職責。” 這是大家在入籍加拿大時候都要

宣讀的誓言。由於入籍都是集體儀式，你若濫竽

充數，實際上也很難發現或問責，因此參加入

籍儀式的准公民（14歲或以上）都會被要求在

宣誓前簽字畫押，排除任何歧異。有心的讀者

可能會意識到，公民效忠的是加拿大女王。

大家對英國在北美的殖民歷史並不陌生，

伊麗莎白二世既是英國女王，又是加拿大女王，

也是澳洲，新西蘭等諸國的女王。加拿大建國

於1867年，當時的憲法稱為英屬北美法案，表示

“加拿大各省，新斯科捨和新不倫瑞克表示希

望在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君主下聯邦

聯合成為一個自治領，其憲法在原則上與聯合

王國相似”。此時，加拿大人還是英國的臣民，

加拿大的君主還是英國的君主（維多利亞女

王）。

從英國女王到加拿大女王的轉折點出現在

1931年。隨着清帝國的倒塌，然後被醜化為歐

洲病夫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(1299-1922)以及

奧匈帝國的相繼瓦解，大英帝國開始意識到，難

以依靠強權維係日不落帝國的整齊劃一。所以

在1931年這個動盪又逢蕭條的日子裡，英國出台

了《西敏法令》，賦英國各自治領更大自治權。

《西敏法令》表示“君主是英聯邦國家成

員自由聯合的象征，他們因為對君主的共同效

忠而團結在一起“。這時的法令就不再以大不

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君主稱呼，而只用了

籠統的“君主”一詞。從此，”聯合王國議會以

後製定的任何法律，除非得到自治領請求並征

得自治領同意，否則不得擴展為該自治領法律

的一部分”。在各自治領議會主權明確以後，英

國的君主也就順利完成了向各個自治領君主身

分轉換。1933年開始，刑事案件的終審法院也

不再由英國議會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擔任，1949

年全部案件的終審法院全部移交加拿大最高法

院。1982年簽署的《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》

最終使得加拿大拿回了對憲法的修憲權。


